
附件２

山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责任

统筹分担办法

为进一步完善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,明确各

级政府责任,均衡各地基金负担,促进养老保险制度更加公平更

可持续发展,根据 «国务院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

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»(国发 〔２０１８〕１８号)等有关规定,制定

本办法.

一、各级政府责任

(一)省政府负责统筹调度全省养老保险基金弥补缺口,承

担省本级基金缺口补助责任,督促各级政府落实基金省级统收统

支工作职责,合理确定省、市基金缺口的统筹分担办法,确保全

省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.

(二)市、县级政府承担本地养老保险工作的属地责任,按

照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工作要求,做好推进改革、执行政策、参保

扩面、基金征缴、财政投入、风险防控等养老保险工作,确保本

地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.

对于因地方原因未完成基金收入预算或超预算支出造成的预

算外缺口,以及违规支出额,由有关市全额承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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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统筹分担办法

全省养老保险基金由省统一管理使用,对于各市完成基金收

支预算后存在的基金缺口,在全省养老保险基金仍有累计结余的

情况下,原则上按照全省养老保险基金承担７０％、当地政府承

担３０％的分担比例解决.同时,按照下述因素,适当调整分担

比例,调整幅度不超过基金缺口的５％.

(一)扩面计划和基金收入预算完成情况.未完成省下达的

参保人数、实际缴费人数计划和基金征缴预算数额的,以及参保

率、实际缴费人数占在职参保人数的比例、缴费工资基数占当地

全口径平均工资的比例等指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,适当提高有

关市分担比例.

(二)基金支出预算执行情况.预算超支的,适当提高有关

市分担比例.

(三)地方财力状况.人均财力 (即:财政收入与财政供养

人数的比值)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,适当提高有关市分担比例.

(四)人口老龄化情况.根据抚养比等因素,适当调整有关

市分担比例.

(五)其他相关因素.

三、政府资金筹集渠道

当地政府按比例分担部分的资金,先按本市历史结余基金

５０％的额度从全省基金中列支,不足部分按照下述渠道筹集 (省

本级由省政府筹集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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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同级财政补助;

(二)划转国有资本收益收入;

(三)其他收入.

四、组织实施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每年４月底前根据上年度

基金预决算数据及各项工作指标完成情况,确定各市分担比例及

分担资金数额,报省政府同意后,下达各市.各市应于每年６月

底前将本市应分担资金按时足额归集到省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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